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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規劃、工程及房屋委員會 

 

 

強烈要求復建居屋及增建公屋 

 

 香港地價貴樓價貴，無論買樓還是租樓，小市民居住負擔同樣沉重。特

區政府有責任保障市民安居樂業，居屋需求甚殷，社會人士均有強烈訴求表

示對復建居屋，以滿足市民置業需求。 

 

 對於未能負擔購買居屋之市民，租住公屋是唯一選擇，然而公屋輪候費

時，唯有增建公屋以應付需求，方能解決廣大市民住屋需要。 

  

 故本人強烈要求政府復建居屋及增建公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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